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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目前，上海种业发展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对标国际先进，还存在一定差距。对此，上海应立足超大城市和都市现代农业特点，发挥好科研、人才、金融等方面的创新优势，加强科技赋能，提升上海种业的竞争力。
――――――――――――――――――――――
※问题及分析※
1、商业化育种体系尚需完善
商业化育种体系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育种模式。但由于上海种业企业规模小、实力弱，育种方式大都传统、低效。加上研发费用占比较低，企业科研能力不足以支撑产业化前期的品种选育和关键技术攻关，难以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的自主品种或育种技术。
2、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有待优化
在资源共享、专业跨界融合方面尚未形成健全的协作机制。如科研资金被分配到众多研究主体，在项目竞争压力下，难以形成统一的科研合力。科研团队或单位通过合作产生的新品种权属和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方面没有明确的参考依据，缺少开放协作、共享应用的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平台。围绕产业链系统集成的研究较少，新品种、新技术与推广衔接不畅，种业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3、种业创新生态尚需提升
在科研人才方面，由于上海生活压力大、农业育种工作艰苦等原因，企业科研团队建设不稳定。科研单位人员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审机制还不够完善，难以准确合理评价其在参与种业企业科研项目以及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做出的贡献。在科技金融方面，由于种业科技创新风险高、周期长，金融机构支持种业企业的意愿不强，难以发挥上海金融资本优势打造标杆种业企业，以带动产业提升。
――――――――――――――――――――――
※建议※
1、加大力度培育种业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一是重点提升种业企业科研创新能力。支持种业企业联合优势科研单位在上海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其借助社会面上已具备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等优势科研资源提升科研能力。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采用品种经营许可加分红的转让方式，把育种技术和市场运作充分结合。二是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产业带动力强的优势种业企业，支持其参与科研需求征集、牵头重点项目实施，增加其在顶层设计、产业发展的话语权。
2、加快育种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优势特色品种培育
明确上海涉农高校、国家与市级科研单位、种业企业的科研定位，形成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体系。推进上海优势学科交叉融合，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生物育种技术方面，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快速精准的育种技术体系。聚焦上海特色产业和现代设施农业，培育优势品种，配套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生产栽培模式。加强对上海本地、特色种质资源的保护和繁育，建立种质资源鉴定数据中心和共享平台。对于种质资源共享产生的科技成果，在权属登记与成果申报、转化利益分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政策指导。
3、不断优化种业科技创新环境
增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种业创新重大项目的能力，将服务于种业创新重大项目建设的企业纳入“政银保担”白名单。考虑将优质种业项目推荐给风险投资机构，并通过商业银行配套提供资金托管、监管等方式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此外，要加强成熟的科技金融政策及融资产品在种业企业中的应用，通过集中培训、服务上门等方式开展针对性宣传。深化农业领域高水平人才引进及配套制度改革，对种业人才提供政策倾斜。优化高校涉农专业设置，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复合型种业人才。完善科研人员评价机制，加快种业人才评价改革试点，把品种选育、成果转化、服务企业等纳入绩效考核或职称评定，鼓励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兼薪、技术入股。
第1页 / 共2页
